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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推进“平安崂山”建设，敦
促各类违法犯罪人员尽快投案自首，
争取宽大处理，按照区委、区政府关于
在全区集中开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行
动的工作部署，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及有关规定，特通告如下：
一、凡是实施涉黑涉恶等违法犯

罪以及包庇、纵容违法犯罪的人员，必
须立即停止一切违法犯罪活动。违法
犯罪人员自通告发布之日起至2019年
11月15日投案自首的，依法可以从轻
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依
法可以免除处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
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
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在此规定期

限内拒不投案自首的，将依法从严惩
处。对于为违法犯罪人员充当“保护
伞”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坚决依法依
纪从严查处。
二、违法犯罪人员的亲友应当积

极规劝其尽快投案自首，经亲友规劝
投案的，或者亲友主动报案后将犯罪
人员送去投案的，视为主动投案。窝
藏、包庇违法犯罪人员或者帮助洗钱、
毁灭、伪造证据以及掩饰、隐瞒犯罪所
得、犯罪所得收益的，将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三、违法犯罪人员到案后有检举、

揭发他人犯罪行为，经査证属实的；提
供侦破其他案件的重要线索，经查证
属实的；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其他犯罪
嫌疑人(包括同案犯)的，应当认定为有

立功表现，依法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
罚。有重大立功表现的，依法可以减轻
或者免除处罚。
四、黑恶势力犯罪人员积极配合

侦查、起诉、审判工作，在查明黑社会
性质组织的组织结构和组织者、领导
者的地位作用，组织实施的重大犯罪
事实，追缴、没收赃款赃物，打击“保护
伞”等方面提供重要线索和证据，经査
证属实的，可以根据案件具体情况，依
法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并对其参
照证人保护的有关规定，采取保护措
施。
五、广大人民群众应积极行动起

来，同各类违法犯罪活动作坚决斗争，
积极检举揭发各类违法犯罪行为。对
提供违法犯罪线索的公民，政法机关

将依法保护举报人的个人信息及安
全。对在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铲除
黑恶势力滋生土壤、深挖黑恶势力“保
护伞”中提供重要线索破获重大涉黑
涉恶案件者予以奖励。对举报人进行
打击报复的，依法从严惩处。
本通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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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全区政法机关以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为牵引，严厉打击各类违
法犯罪，全区社会治安秩序持续向好。
为深入推进“平安崂山”建设，根据区
委、区政府关于在全区集中开展社会
治安综合治理行动的工作部署，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事诉讼法》及有关规定，现就依
法严厉打击涉黑涉恶等违法犯罪相关
事项通告如下：
一、全区政法机关以“零容忍”态

度，集中力量，重拳出击，坚决依法从
严惩治下列各类违法犯罪，确保取得
良好的社会效果。
1 .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坚持打黑

恶、打霸痞、打刁蛮与“打财断血”、“打
伞破网”同步推进，实施全领域打击、
全链条打击，确保打准、打狠、打出声
威和实效。
2 .暴力犯罪。快侦快破重大恶性

刑事案件，严厉打击涉枪涉爆犯罪，开
展陈年积案攻坚，全力迫捕逃犯。
3 .盗抢骗犯罪。严厉打击电信网

络诈骗、盗窃、抢劫、抢夺等多发性侵
财犯罪。
4 .涉众型经济犯罪。持续开展非

法集资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严厉打击
非法集资、网络传销等涉众型经济犯
罪，深入开展“猎狐”行动。
5 .毒品犯罪。深入推进禁毒人民

战争，严厉打击制贩毒犯罪、涉毒涉黑
恶势力犯罪以及涉毒洗钱犯罪，深挖
涉毒黑恶势力“保护伞”和本地零星贩
毒网络。
6 .涉黄涉赌犯罪。严厉打击涉黄

涉赌犯罪，强化整治公园、广场、外来
人口聚居区站街招嫖，聚众赌博以及
在偏远地区农田等开阔地设立临时赌
场聚众赌博等问题。
7 .食药环犯罪。持续加大对环境

污染、食品、药品等违法犯罪的打击力
度，对制售假劣农药、化肥、种子等涉
农犯罪开展专案攻坚。
8 .网络违法犯罪。严厉打击网上

散播谣言、黑客攻击破坏、侵犯公民个
人信息等突出违法犯罪，依法治理网
络空间。
9 .信访活动中的违法犯罪。加大

依法治访力度，坚决依法打击非访、闹
访、缠访等违法犯罪行为，选取典型案
例进行媒体曝光，营造依法治理信访
的舆论氛围。

10 .其他违法犯罪行为。
二、凡是实施涉黑涉恶等违法犯

罪以及包庇、纵容违法犯罪的人员，必
须立即停止一切违法犯罪活动，主动
到公安机关或有关政法部门投案自
首，争取从宽处理。对拒不投案自首或
继续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将坚决依
法从严从重惩处。
三、违法犯罪人员的亲友应当积

极规劝其尽快投案自首，经亲友规劝、
陪同投案的，或者亲友主动报案后将
犯罪人员送去投案的，视为自动投案。
窝藏、包庇违法犯罪人员或者帮助洗
钱、毁灭、伪造证据以及掩饰、隐瞒犯
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的，将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违法犯罪人员到案后有检
举、揭发他人犯罪并经查证属实，以及
提供侦破其他案件的重要线索并经查
证属实，或者协助司法机关抓获其他
犯罪嫌疑人的，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
轻处罚；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依法
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黑恶势力犯罪人员积极配合侦

查、起诉、审判工作，在査明黑社会性
质组织的组织结构和组织者、领导者
的地位作用，组织实施的重大犯罪事

实，追缴、没收赃款赃物，打击“保护
伞”等方面提供重要线索和证据，经查
证属实的，可以根据案件具体情况，依
法从轻或者免除处罚。
四、广大人民群众应积极行动起

釆，同涉黑涉恶等违法犯罪活动作坚
决斗争，积极检举揭发各类违法犯罪
行为。对提供违法犯罪线索的公民，政
法机关将依法保护举报人的个人信息
及安全。对在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
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深挖黑恶势
力“保护伞”中提供重要线索破获重大
涉黑涉恶案件者予以奖励。对举报人
进行打击报复的，依法从严惩处。
五、本通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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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岛记者 张海玉 报道
本报讯 为推进崂山区社会救助

领域“放管服”改革工作，结合“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10月17日，崂山
区民政局下发了《关于印发<崂山区社会救
助审批权限委托下放工作实施方案>的通
知》（青崂民〔2019〕31号）, 标志着经区政

府授权后，此前由区民政局行使的城乡最
低生活保障、特困救助供养、临时救助及特
殊困难家庭“一户一策”救助审批权限正式
下放到全区5个街道办事处。
为进一步优化审批流程，压缩审批时
限，提高救助效率，为困难群众提供高
效、优质、便捷的服务，根据《山东省民
政厅关于推进社会救助领域“放管服”改
革的指导意见》（鲁民〔2019〕36号）、《青岛
市民政局关于印发<社会救助“放管服”改
革实施方案>的通知》（青民救〔2019〕13号）
要求，崂山区积极探索开展社会救助领
域审批管理制度改革，全面试点审批权
下放，以切实提升社会救助服务效能，
全面提高社会救助服务水平，增强群众

对救助工作的满意度。
据了解，区民政局通过简化流程，

实施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前置，简化
审批流程，取消低保和特困人员救助供
养民主评议和审批公示两个环节。变
区、街分级审核审批为街道一级审批，
社区主动发现，帮办、代办，区级事后抽
查监管，有效缩短审批周期。
另外，压缩时限，采取大数据比对

和传统调查取证相结合的方式，将城乡
最低生活保障等救助审批时限由下放
前的33个工作日全面压缩至9个工作日
以内。在街道办事处建立临时救助备用
金制度，对急难型临时救助在24小时内
先行救助。对发放给特定群体的补助，

无需救助对象申请，直接由街道按时进
行发放，大幅度提升救助效率。
其次推行减证，取消收入证明、疾

病证明、土地承包经营证明、失业登记证
明、纳税证明、学生在校证明以及其他可以
通过部门内部调查或信息共享方式办理的
证明事项，采取证照核验和告知承诺制的
方式进行调查，切实推行减证便民。
与此同时，在全面下放社会救助审

批权限的基础上，该区还将积极探索社
会救助无纸化网上申请审批流程，进一
步完善特殊困难家庭“一户一策”救助
机制，补齐救助政策短板，提升社会救
助服务水平，让困难家庭有更多的获得
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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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敦促违法犯罪人员投案自首的通告

社会救助审批，权限下放街道
崂山区优化审批流程压缩审批时限，提高救助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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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依法严厉打击涉黑涉恶等违法犯罪的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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